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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3_E8_AF_81_E5_c80_306283.htm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5号——传闻及澄清（2007年4月30

日） 第一条 为防范和减少市场传闻对证券交易的影响，规范

上市公司澄清公告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主板上市公司。 第三条 本指引

所称传闻是指公共传媒传播的上市公司未公开披露的可能或

已经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信息。 第四条 上市公司应制定并严格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信息

，不得因信息披露不规范而对投资者产生误导或引起不必要

的猜测。 第五条 上市公司应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在重大信息

披露前将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公司应明确内幕人士的

保密义务，防止因重大信息泄漏导致传闻产生。 第六条 上市

公司应对以非正式公告方式向外界传达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查

和把关，设置审阅或记录程序，防止提前泄漏未公开重大信

息。 上述非正式公告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现场或网络方

式召开的股东大会、新闻发布会、产品推介会；公司或相关

个人接受媒体采访；直接或间接向媒体发布新闻稿；公司（

含子公司）网站与内部刊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博

客；以书面或口头方式与特定投资者沟通；以书面或口头方

式与证券分析师沟通；公司其他各种形式的对外宣传、报告



等。 第七条 上市公司应谨慎对待与证券分析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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